石嘴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053120380][bookmark: _Toc1397571109][bookmark: _Toc1819914806][bookmark: _Toc11215]
1  总    则
[bookmark: _Toc836921783][bookmark: _Toc12668][bookmark: _Toc74043938][bookmark: _Toc528906816]1.1  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1983797087][bookmark: _Toc1333880327][bookmark: _Toc21713]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及时、有效地组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维护经济社会正常秩序，特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555350493]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1032770909][bookmark: _Toc1885014497][bookmark: _Toc510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宁夏回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石嘴山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相关文件规定编制。
[bookmark: _Toc719186376]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不含供水、供气等市政运行，下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施工活动中发生质量、安全事故或已建成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因工程质量发生质量事故的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1611520943]1.4  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1850662692][bookmark: _Toc19405][bookmark: _Toc336329257]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快速反应、科学救援的原则。
[bookmark: _Toc1936726280]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215301713][bookmark: _Toc1144347876][bookmark: _Toc1426923859][bookmark: _Toc14147]2.1  指挥机构
发生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后，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应急指挥部”），负责指挥、组织和协调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对处置工作。
总 指 挥：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石嘴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主要成员：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教育体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气象局、石嘴山银保监分局等相关部门，事发地县（区）人民政府，市应急指挥部可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实际情况与应急处置工作需求，临时将市政府有关部门及事故相关单位纳入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各县（区）人民政府可参照上述组织体系和职责，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19376][bookmark: _Toc413779794][bookmark: _Toc1335529139][bookmark: _Toc1454670927]2.2  应急救援工作机构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兼任，副主任由局分管领导担任。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收集、汇总及报告工作；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开展分析会商，研判事故影响程度、范围及发展趋势；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应急响应建议和制定应急救援方案；督促各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落实市应急指挥部决策部署。
[bookmark: _Toc1731477383]2.3  专家组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故类型和部门应急职责，组织成立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对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指导，提出处置措施建议，参与审查论证事故应急处置方案，必要时参与现场技术鉴定工作。
[bookmark: _Toc20960][bookmark: _Toc640548949][bookmark: _Toc1000869145][bookmark: _Toc187932229]2.4  现场工作组及职责
应急指挥部根据应急处置实际需要，成立相应工作组，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综合协调组：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市应急管理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和事发地人民政府组成。主要职责是组织协调现场应急救援的人员、交通、通讯、救灾物资和装备等救援资源的调配；被困人员和抢险救援人员后勤保障；对事故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处理意见；及时向现场指挥部、事发地人民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和应急处置进展情况。
抢险救助组：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和事发地人民政府、事故应急救援专家、事故发生单位组成。主要职责是配合应急指挥部确定抢险救援方案；组织有关人员实施抢险救援；组织人员搜救和疏散转移。
警戒疏散组：由市公安局牵头，市交通运输局、消防救援支队及事故发生单位组成。主要职责是负责现场警戒保卫，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疏散人员和物资。
医疗救护组：由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医保局和相关县（区）卫生健康局、医保局组成。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紧急医疗救护队伍，对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和抢险救援的受伤人员进行救治。
应急监测组：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安局、气象局等部门组成。主要职责是对易发生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次生灾害的区域进行监测，对相关设施采取紧急处置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确定需要疏散人群的范围。
宣传报道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委网信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和新闻媒体组成。负责应急救援工作中的宣传报道，按规定及时发布事故有关信息。
[bookmark: _Toc184164464][bookmark: _Toc29092][bookmark: _Toc1035151747][bookmark: _Toc498098129]3  预测、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1345759271][bookmark: _Toc30826][bookmark: _Toc43354347][bookmark: _Toc340988699]3.1  风险防控
[bookmark: _Toc8890][bookmark: _Toc1906965800][bookmark: _Toc646231412][bookmark: _Toc1605434270]市、县（区）、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监督机构依法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风险防控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做好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风险点、危险源辨识、评估，制定防控措施，防范化解事故风险，消除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879909736][bookmark: _Toc2077276717][bookmark: _Toc965067148][bookmark: _Toc15953]3.2  监测预警
各县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及监管机构要及时分析研判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监控信息。经研判认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或接收到有关自然灾害信息可能引发事故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通知企业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对事故风险和隐患排除前或者控制、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暂时停产或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针对可能发生事故的特点、危害程度和发展态势，指令应急救援队伍和有关单位进入待命状态。
市应急指挥部在得到可能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事件信息后，立即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出预警信息，由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知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好应急响应准备，相关人员须30分钟内组织完毕。因特殊情况不能到岗的，经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同意，由所在部门（或单位）按职务高低递补，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立即将事故情况上报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并通知市应急管理局。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发布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内容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可能影响的范围、警示事项、采取的措施、发布机关和发布时间等。
[bookmark: _Toc1247013603][bookmark: _Toc257750794][bookmark: _Toc1132281549][bookmark: _Toc19372]3.3  预警行动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预警信息后，要密切关注事态进展。按照市应急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和部署，组织、协调其成员单位和相关县（区），按照预案做好应急准备和预防工作，并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市委、市政府及市应急管理部门报送有关信息。
有关部门和各地接到预警信息后，要密切关注事态进展情况，积极做好应急准备和预防工作：
（1）向有关企业和单位发布预警信息，通知其采取预防措施；
（2）派人员赴现场了解掌握事故情况；
（3）组织专家研判，提出并传达指导意见；
（4）做好应急救援队伍、器材装备、物资等调集准备工作；
（5）迅速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总值班室报告。
[bookmark: _Toc19528][bookmark: _Toc1666127314][bookmark: _Toc1874516213][bookmark: _Toc545398948]3.4  信息报告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企业负责人。企业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报告事发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情况紧急时，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发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照规定上报；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影响重大的事故，应当在1小时内上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按照规定向应急管理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自治区党委政府上报事故信息，跟踪和续报事故及救援进展情况，根据事故等级和应急处置需要通报指挥部成员单位。
事故发生后及时上报以下内容：
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简要经过、事故类型；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1） 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求助要求；
（2） 事故报告单位、人员通讯联系方式、签发人、报告日期等；
（3） 有关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产权人等单位名称、资质等级情况，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监理单位有关人员的姓名及执业资格；
（4） 事故原因初步分析及后续救援措施；
（5） 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求助要求；
（6） 事故报告单位、人员通讯联系方式、签发人、报告日期等；
（7） 有关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产权人等单位名称、资质等级情况，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监理单位有关人员的姓名及执业资格；
（8） 事故原因初步分析及后续救援措施；
（9） 其他需要上报的有关事项。
[bookmark: _Toc673853743]3.5  先期处置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后，事发企业应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响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采取有效应急救援措施，组织开展救援，防止事态扩大。根据事故情况及发展态势，按照属地原则，事发地人民政府应立即开展先期处置，组织抢险专家、物资、队伍赶赴现场，采取果断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划定危险区域并设立警示标志，组织群众避难。
同时县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按职责认真开展工作。施工、房屋产权和物业管理等单位，在公安、消防、卫生等专业抢险力量和应急指挥工作组到达现场前，应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预案，进行必要的抢险救援，并全力协助开展事故应急处理工作。在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对事故现场进行有效的保护，以便于事后开展事故原因、性质调查工作。
发生或确认即将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时，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事故发生单位主管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负责人要迅速赶赴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对事故的性质、类别、危害程度、影响范围、防范措施、发展趋势等进行评估，提出相关建议报告市应急指挥部。
[bookmark: _Toc814041331][bookmark: _Toc1233618948][bookmark: _Toc160734242][bookmark: _Toc6170]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821066153][bookmark: _Toc2112853502][bookmark: _Toc1715][bookmark: _Toc225419073]4.1  事故分级标准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分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级（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1）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较大涉险事故、重大涉险事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025964715][bookmark: _Toc266638906][bookmark: _Toc421658930][bookmark: _Toc8495]4.2  分级响应
事故应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由低到高设定为Ⅳ级、Ⅲ级、Ⅱ级、Ⅰ级四个响应等级，分别对应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自治区、市、县（区）三级指挥分别负责应对重大及以上、较大、一般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根据应急处置能力和预期影响后果，各级指挥部综合研判确定本级响应级别。事故发生后，发生事故的企业及其所在地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根据事故等级及时上报。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应急指挥部应立即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伤亡情况分级启动预案响应程序。
Ⅳ级事故应急响应：发生一般（Ⅳ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由事发地县区人民政府按照相关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调动事发地的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和资源进行协同处置。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视情决定启动Ⅳ级响应，及时连线调度，视情派出工作组赶赴事故发生地，指导协调相关工作。
Ⅲ级事故应急响应：发生较大（Ⅲ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较大涉险事故，市人民政府及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本级应急响应，市、县（区）应急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成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组织指挥事故的应急救援处置。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视情决定启动Ⅲ级响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指导事发地政府及县（区）指挥部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应急处置；
（2）派出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协调指导抢险救援；
（3）视情协调增派救援队伍和专家力量，协调应急抢险救援所需器材、物资、装备；
（4）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做好相关支持工作；
（5）密切关注事故变化，随时掌握救援处置进展情况。
Ⅱ级事故应急响应：发生重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重大涉险事故，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紧急会商研判，向市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响应建议，由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宣布启动Ⅱ级响应，并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应急程序的命令，同时报请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视情况启动应急响应。在自治区工作组的指导下，市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事发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处置。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指挥部办公室通知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等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根据事故情况，迅速指挥调度有关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参加救援工作；
（2）迅速成立市现场指挥部及其工作组，接管指挥权，开展灾情会商，了解先期处置情况，分析研判事故灾害现状及发展态势，研究制定事故救援方案，指挥各组迅速开展行动；
（3）指挥、协调应急救援队伍和医疗救治单位积极抢救遇险人员、救治受伤人员，控制危险源或排除事故隐患，标明或划定危险区域，为救援工作创造条件；
（4）加强事故区域环境监测监控和救援人员安全防护，发现可能直接危及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立即组织采取相应措施消除隐患，降低或者化解风险，必要时可以暂时撤离应急救援人员，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事故发生；
（5）根据事故发展态势和救援需要，协调增调救援力量；
（6）组织开展人员核查、事故现场秩序维护、遇险人员和遇难人员亲属安抚工作；
做好交通、医疗卫生、通信、气象、供电、供水、生活等应急保障工作；
（8）及时、统一发布救援信息，积极协调各类新闻媒体做好新闻报道工作，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9）按照自治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指导意见，落实相应工作措施；
（10）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批示精神和应急管理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并及时向事发地传达。
Ⅰ级事故应急响应：发生特别重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紧急会商研判，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响应级别建议，由市委、市政府决定启动I级响应。在国家和自治区工作组的指导下，市人民政府或市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事发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处置，进一步加强现场指挥部力量。在做好Ⅱ级响应重点工作的基础上，在自治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指导下，组织开展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513910716][bookmark: _Toc1816836164][bookmark: _Toc5868][bookmark: _Toc1864389032]4.3  响应措施
发生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现场指挥机构根据事故发展情况和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迅速组织应急力量参加应急救援，控制事故的蔓延；在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同时，迅速组织群众撤离事故危险区域，维护好事故现场和社会秩序；
（2）设置警示标志，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设法保护相邻装置、设备，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引发次生事故；
（3）参加应急救援的人员必须受过专门的训练，配备相应的防护（隔热、防毒等）装备及检测仪器（毒气检测等）；
（4）立即调集外伤、烧伤、中毒等方面的医疗专家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医疗救治，适时进行转移治疗；
（5）掌握事故发展情况，及时修订现场救援方案，调集补充应急救援力量。
[bookmark: _Toc1966876809][bookmark: _Toc988042419][bookmark: _Toc1340577840][bookmark: _Toc24511]4.4  应急处置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指令，在技术保证的前提下立即对事故进行紧急处置，防止事故危害进一步加剧。
抢险救助组和医疗救护及善后组接到指令，立即组织人力、物力对人员伤亡进行紧急救治处理，对可能出现的人员伤亡做好救治准备工作。
综合协调组接到指令，负责应急物资、设备等筹集、调拨，保障应急处置物资供应；负责应急所需通信、电力保障及其他应急处置保障；提供应急救援现场人员办公、食宿的后勤保障；做好上访群众接访工作。
若安全事故有继续扩展趋势，需要转移和疏散群众时，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和市人民政府汇报，并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按照事故危害性质，划定需转移群众的范围和转移方向，依靠地方政府组织群众转移和疏散，必要时启用应急避难场所。
安全事故基本控制稳定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迅速调集后援力量展开事故处置工作，根据事故处理需要，对人员、物资配备情况进行及时调整。
宣传报道组按照及时主动、准确把握、正确引导，严格把关的原则做好安全突发事故报道工作。新闻稿件统一由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审核。
[bookmark: _Toc398595601][bookmark: _Toc1700598458][bookmark: _Toc24678][bookmark: _Toc12279505]4.5  信息发布与舆情引导
按照分级响应原则，事故信息发布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或现场指挥部指定的新闻发言人负责发布。重大以上事故一般以自治区人民政府名义、较大事故以事发地市级人民政府名义、一般事故以县（区）政府名义发布。信息发布要统一、及时、准确、客观。要密切关注舆情信息，及时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bookmark: _Toc2123272778]4.6  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32446][bookmark: _Toc1586281046][bookmark: _Toc1761645463][bookmark: _Toc1918983851]4.6.1  应急结束条件
（1）突发事故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完成；
（2）幸存人员已撤离、疏散；
（3）伤亡人员已经得到妥善救治和处理，重要财产已进行必要保护；
（4）对事故现场、应急人员和周边群众已采取有效防护和安置措施；
（5）事故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已被消除，并无继发可能。
[bookmark: _Toc677637070][bookmark: _Toc1264090750][bookmark: _Toc1869957621][bookmark: _Toc28093]4.6.2  应急结束程序
经突发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确认符合应急结束条件，按照“谁启动、谁负责”的原则，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发布应急结束指令。
[bookmark: _Toc1796166710][bookmark: _Toc479][bookmark: _Toc1278189274][bookmark: _Toc606235190]5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660324984][bookmark: _Toc451083598][bookmark: _Toc9359][bookmark: _Toc1785606490]5.1  善后处置
市应急指挥部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组织生产安全事故的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置等事项。要积极稳妥、深入细致地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救援工作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出其他处理。要妥善安置伤亡人员，落实有关救济、补助和赔偿措施。
[bookmark: _Toc450487429][bookmark: _Toc1059066930][bookmark: _Toc22507][bookmark: _Toc1706271060]5.2  保险赔付
[bookmark: _Toc879200745][bookmark: _Toc681453971][bookmark: _Toc343766040][bookmark: _Toc384]事故发生后，事发地银保监管机构要组织、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行业应按照有关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bookmark: _Toc14325][bookmark: _Toc2111765113][bookmark: _Toc123858374][bookmark: _Toc1436906250]5.3  调查和评估
[bookmark: _Toc16494][bookmark: _Toc786816686][bookmark: _Toc1409450105]市政府、事发地县（区）政府根据事故等级、事故调查权限和应急处置工作实际情况，依法组织或参与事故调查工作。查明事故经过、原因、性质、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情况，确定事故责任，提出处理建议和防范整改措施。一般事故由事发地县（区）政府进行调查评估、较大事故由市政府组织开展调查评估，重大及特别重大由自治区及国家负责开展调查评估。市、县（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分析事故发生、应急救援情况和应吸取的教训，提出改进应急处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Toc656531507]5.4  恢复重建
对受事故损害的公共区域，在应急救援行动结束后，县（区）政府制定恢复方案和重建计划，修复被破坏的基础设施，必要时可申请市政府给予支持。
[bookmark: _Toc1353088248][bookmark: _Toc1825801847][bookmark: _Toc1770689899][bookmark: _Toc4905]6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418952392][bookmark: _Toc18290][bookmark: _Toc1459387514][bookmark: _Toc1109337408]6.1  应急救援队伍保障
市行政区域内的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救援队伍和企业救援队伍等应急力量依法参加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2117381195][bookmark: _Toc1185438323][bookmark: _Toc2070575958][bookmark: _Toc4698]6.2  应急救援物资保障
各级指挥部根据事故处置需要调用应急装备物资，各相关单位按照调度指令全力保障事故处置装备物资需要。
[bookmark: _Toc1102537751][bookmark: _Toc29383][bookmark: _Toc1409775155][bookmark: _Toc1908438741]6.3  应急救援经费保障
事故应急救援所产生的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承担的，按照属地原则和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原则，由事故责任单位所在地政府协调解决。
[bookmark: _Toc1828523784][bookmark: _Toc2059501341][bookmark: _Toc312773011][bookmark: _Toc25791]6.4  其他保障
事发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指挥部指令或应急处置需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应急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449321051][bookmark: _Toc62668216][bookmark: _Toc4365][bookmark: _Toc649475619]7  应急预案演练
[bookmark: _Toc607586266][bookmark: _Toc1397758732][bookmark: _Toc1697681373][bookmark: _Toc4530]7.1  预案演练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根据预案，每年组织一次专业性和综合性的应急演练，做好跨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确保各种紧急状态下的有效沟通和统一指挥，并根据演练情况，不断修订完善预案。
[bookmark: _Toc947169440][bookmark: _Toc6788][bookmark: _Toc496937475][bookmark: _Toc2043825497]7.2  宣传培训
[bookmark: _Toc1063255413][bookmark: _Toc121150974]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组织企业做好本行业生产安全及应急抢险的相关知识宣传，增强企业、公众预防、避险、减灾等常识。
[bookmark: _Toc1408427487][bookmark: _Toc19838][bookmark: _Toc1281675109][bookmark: _Toc492675398]7.3  责任与奖惩
市应急指挥部对本预案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对在应急处置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2）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在应急处置工作中，不履行职责、玩忽职守，或者迟报、瞒报、漏报重要情况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bookmark: _Toc367068418][bookmark: _Toc84274078][bookmark: _Toc17197][bookmark: _Toc855709354]7.4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石嘴山市住建局牵头编制，会同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修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以及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或出现新的情况和我市实际，及时提请市政府修订完善本预案。
[bookmark: _Toc1561353543][bookmark: _Toc4473][bookmark: _Toc876962510][bookmark: _Toc1376847212]8  附    则
[bookmark: _Toc696964188][bookmark: _Toc1622663808][bookmark: _Toc2031578028][bookmark: _Toc18170]8.1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石嘴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049341226][bookmark: _Toc31223][bookmark: _Toc912467367][bookmark: _Toc374353021]8.2  发布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1819104337][bookmark: _Toc2162][bookmark: _Toc476377167][bookmark: _Toc2009244059]附件：1．石嘴山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类）
          2．石嘴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应急救指挥部
             管理组织机构图
[bookmark: _Toc1511005519][bookmark: _Toc16607][bookmark: _Toc838678852][bookmark: _Toc1117713328]          3．石嘴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4．石嘴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救援队伍一览表















附件1

石嘴山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成员单位职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类）

市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协调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宣传报道、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等工作。
市委网信办：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网络舆情的监测、引导和处置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事故现场人员的疏散警戒、周边人员撤离区域的治安管理、事故现场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参与事故的调查处理。
市民政局：负责组织对事故伤亡人员及家属的救助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应对事故所需经费，做好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事故工伤伤亡人员的救治和赔付工作，参加善后处置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对事故项目用地规划性质和涉及不动产权利状况进行调查。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事故发生区域环境的监控和监测，向社会发布对环境的监测结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提供事故企业建设项目的信息，配合事故救援，指导、协调和参与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的处置。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调集运输车辆，运送人员和救援物资。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应急抢险过程中的医疗保障，组织对事故中受伤人员的医疗救治，统计、通报受伤人员的医疗救治情况。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调集、配置相关资源;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应急救援综合协调工作;负责收集、掌握事故情况和救援工作的情况和信息。
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指挥调度消防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现场救援，提出具体救援措施和方案。
市气象局：负责提供应急救援有关的气象实时监测和预警预报等气象服务。
石嘴山银保监分局：负责督促有关保险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保险合同约定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负责现场施救、后勤保障和善后处理工作。
其他相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承担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附件2
[bookmark: _Toc1137886440][bookmark: _Toc7534][bookmark: _Toc1195419174][bookmark: _Toc1222211465]
石嘴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应急救援
[image: 截图-2023年6月7日 17时6分21秒]指挥部管理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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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石嘴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image: 截图-2023年6月7日 17时8分53秒]
附件4

石嘴山市住建系统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救援队伍一览表
	序号
	行
政
区
	单位名称
	负责人
	电 话
	手  机
	救援队伍人数
	救援车辆

	
	
	
	
	
	
	
	运输
	起重
	挖掘、装载车辆
	其他
	存放地点

	1
	大
武
口
区
	宁夏华通建筑有限公司
	闫洪志
	0952—2036167
	
	30
	2辆
	2台
	2台
	安全带5付、安全绳索100米、安全帽50顶、铁锹50把、撬杠3把、倒链4具、气割工具2套
	大
武
口
区

	2
	
	宁夏澜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金地
	0952—3810323
	
	30
	2辆
	2台
	2台
	安全带5付、安全绳索100米、安全帽50顶、铁锹50把、撬杠3把、倒链4具、气割工具2套
	

	3
	
	宁夏商建建筑公司
	朱言庆
	0952—3963316
	
	30
	2辆
	2台
	2台
	安全带5付、安全绳索100米、安全帽50顶、铁锹50把、撬杠3把、倒链4具、气割工具2套
	

	4
	
	宁夏恒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贡世强
	0952—3938783
	
	30
	2辆
	2台
	2台
	安全带5付、安全绳索100米、安全帽50顶、铁锹50把、撬杠3把、倒链4具、气割工具2套
	

	序号
	行
政
区
	单位名称
	负责人
	电 话
	手  机
	救援队伍人数
	救援车辆

	
	
	
	
	
	
	
	运输
	起重
	挖掘、装载车辆
	其 他
	存放地点

	5
	大
武
口
区
	宁夏东方宝盛建设有限公司
	李  刚
	0952—3933715
	
	30
	3辆
	3台
	3台
	安全带5付、安全绳索100米、安全帽50顶、铁锹50把、撬杠3把、倒链4具、气割工具2套
	大
武
口
区

	6
	大
武
口
区
	石嘴山市九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宁  宇
	0952—2816819
	
	30
	3辆
	1台
	9台
	汽油发电机1台
安全带5付、安全绳索100米、安全帽50顶、铁锹50把、撬杠3把、倒链4具、气割工具2套
	大
武
口
区

	7
	大
武
口
区
	石嘴山市星凯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耿永超
	09522815454
	
	50
	5辆
	
	6台
	潜水泵WQ8台污水泵YW6台发电机50KW1台电焊机ZX7—200 5台热熔机直径110—31515台通风机T3510台过滤式呼吸器RHZKF6.8/30  3套
	大
武
口
区

	8
	惠
农
区
	石嘴山市旭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陆晓光
	0952—3019030
	
	30
	2台
	2台
	2台
	安全带5付、安全绳索100米、安全帽50顶、铁锹50把、撬杠3把、倒链4具、气割工具2套
	惠
农
区

	9
	平
罗
县
	宁夏星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张  军
	0952—6583154
	
	30
	2台
	2台
	2台
	安全带5付、安全绳索100米、安全帽50顶、铁锹50把、撬杠3把、倒链4具、气割工具2套
	平
罗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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